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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特殊需要信託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
特殊需要信託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行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決定牽頭成立
特殊需要信託，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擔任受託人，以提供既

可信賴、又可負擔的信託服務，管理有特殊需要人士 ("受益人 ")
的家長 /家屬 ("委託人 ")的財產，按照他們的意願定期向受益人
的照顧者或機構發放款項，以確保其財產用於繼續照顧受益人

的長遠經濟需要。  
 
3. 社會福利署 ("社署 ")於 2018 年 12 月設立特殊需要信託的
專責辦事處，藉以：  
 

(a) 處理直接與特殊需要信託相關的行政事宜，包括
開立、管理及終止特殊需要信託戶口；  

 
(b) 為委託人、受益人、照顧者及其他相關人士就照顧計劃

提供所需資料及建議，包括定期檢視照顧計劃的執行

情況；  
 
(c) 將不同特殊需要信託戶口的資金匯聚管理及投資，並

向照顧者發放用於受益人福利及利益的資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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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受益人有其他福利需要，會轉介其個案予相關的
服務單位跟進。  

 
4. 據政府當局表示，委託人須把一筆指定金額的款項存入

其特殊需要信託戶口，即首次注資。 1 首次注資的最低金額須
不少於 12 個月由監護委員會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訂定的
每月生活開支上限，另加當時首年信託收費。在信託戶口啟動

後，受託人會收取劃一的年費。現時，每個信託戶口的年費為

21,000 港元，有關年費每年會按相關開支的變動調整。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事務委員會曾分別在其 2018 年 5 月 14 日及 2019 年 3 月
11 日的會議上，討論特殊需要信託的初步框架、服務範疇及推行
安排。委員的主要關注和意見及政府當局的回應綜述於下文

各段。  
 
開立信託戶口的財務要求及特殊需要信託的服務對象  
 
6. 有委員關注到，部分家長未必能夠負擔首次注資，他們促請

政府當局降低首次注資的金額，使低收入家庭亦可參與特殊

需要信託。政府當局表示，首次注資旨在確保在委託人去世後

可能需時變賣其資產的情況下，受益人不少於 12 個月的生活
得以維持。若首次注資的金額過少，將會影響受益人照顧計劃

的順利執行。  
 
7. 對於部分委員詢問特殊需要信託會否涵蓋精神病患者，

政府當局表示，特殊需要信託的受益人涵蓋智障 (包括唐氏綜合
症 )、精神紊亂或自閉症人士。  
 
信託戶口的年費  
 
8. 部分委員認為，就每個特殊需要信託戶口收取的年費

過高，久而久之會把信託資金耗盡。他們呼籲政府當局減低

年費，使信託資金可應付受益人的生活開支較長時間。據政府

當局表示，由於信託戶口在啟動後才會收費，在特殊需要信託

                                              
1 若以監護委員會訂定的每月生活開支上限 (截至 2019 年 3 月，上限為

17,000 港元 )為例子，首次注資最少為 204,000 元 (17,000 元  x 12) + 
當時首年信託收費；若預計每月開支為 20,000 元，首次注資最少為
240,000 元 (20,000 x 12) + 當時首年信託收費；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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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推行的首數年，政府當局將須資助接近全數特殊需要信託

戶口的總營運成本。當已啟動的信託戶口達 300 個，所收取的
年費應足以支付這些戶口的行政及投資管理營運成本。因此，

年費在短期內不大可能下調。部分委員認為，年費下調可吸引

更多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長參與特殊需要信託，從而增加信託

戶口的數目，更快地達到減低年費的門檻。  
 
9. 部分委員建議，受益人每月的生活開支如低於監護委員會

訂定的水平，應收取較低的年費，而不應收取劃一年費。他們

進一步建議，如特殊需要信託戶口內的資金低於某個水平，政府

當局應考慮豁免年費。亦有一些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就

年費提供資助。政府當局表示，收取年費是用以支付特殊需要

信託辦事處涉及的信託資金管理及行政開支。如年費不是劃一

而是按資產價值的某個百分比收取，則資產價值較高的委託人

將要負擔更多特殊需要信託營運成本，因而資助了資產價值

較低的委託人。  
 
為受益人委任個案經理  
 
10. 部分委員建議，應為受益人委任個案經理而非信託戶口
經理。這些委員又呼籲政府當局採取個案為本模式而非財務

管理模式，向受益人提供服務。  
 
11. 政府當局表示，特殊需要信託的目的是根據委託人的遺囑
條款管理其遺產，以及使用其遺產來執行為受益人所擬備的

照顧計劃。信託戶口經理會管理受益人的照顧計劃及信託資金

的運用。他們會檢視照顧計劃的執行情況，並會因應受益人的

需要及健康狀況，在有需要時為他們轉介福利、照顧或保健

服務。在現行社會福利制度下，若當局認為有需要，會指派個案

經理照顧有特殊需要人士的福利需要。  
 
受益人申領社會保障援助的資格  
 
12. 部分委員指出，在加拿大，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長的財產
管理採用全權信託的形式，這些財產不會計入其子女的財產，

因此不會影響其子女申領社會保障援助的資格。這些委員

詢問，特殊需要信託會否作出類似的安排。政府當局表示，由於

委託人的財產將用以支付受益人的生活費，該等財產會被視為

受益人的收入。因此，評定受益人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資格

時，委託人的資產會計入受益人的資產。不過，受益人申領公共

福利金計劃下免入息審查的傷殘津貼的資格將不受影響。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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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戶口內的資產用罄，有關受益人會獲政府的社會福利制度

支援。  
 
 
最新發展  
 
13. 據政府當局表示，社署於 2019年 3月 25日起開始接受特殊
需要信託服務的申請。政府當局將會在 2020 年 7 月 13 日的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特殊需要信託的推行情況。  
 
 
相關文件  
 
1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7 月 7 日  



附錄  
 
 

特殊需要信託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8年 5月 14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9年 3月 11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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